
中国传统国家派出制的地方化

———以汉代刺史制度变迁为中心的考察

蹇　?

［内容提要］　派出制是指在汉代这样的传统国家中，中央政权的组织、人员

和运作规范在空间上的延展而形成的制度。地方化是指一项非地方制度变为地方

制度的过程。派出制的地方化在两汉的刺史制度中表现为：刺史制从一项中央派

出的制度，几经变革，最终成为东汉末年和魏晋时的地方行政制度。通过对刺史

制度在两汉三次地方化的比较，可以发现军事权力地方化是汉代派出制地方化的

主要原因，行政权力的地方化是汉代派出制地方化的最终结果。汉代刺史制度的

地方化过程，代表的是中国传统国家中派出制的地方化过程，表现了中国传统国

家以军事变革带动政治变革的制度变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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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研究常常将汉代的刺史制度仅仅视为一项监察制度。但是，如果将刺

史制度置于汉代国家治理和央地关系的视角下来看，它无疑是一项派出制度。“州

牧”是与 “刺史”密切相关的概念。在两汉时期，刺史曾反复被改为 “州牧”。

“周监二代曰伯” “黄帝立四监以治万国，唐、虞世十二牧，是其职也”，可见

《汉官仪》和 《宋书》等后世文献都把 “州牧”和 “刺史”视为不同时期可以对

等的概念。事实上，“州牧”一词源自 《尚书·尧典》：“咨十有二牧”，后人注曰

“每一州之中，天子选诸侯之贤者以为之牧也”①。由此，州牧不仅行监察之职，

还代天子管理州。改刺史为州牧，其实质是下放中央权力。改刺史为州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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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刺史制度的地方化过程。

本文试图通过两汉刺史制度的变迁过程，探究中国传统国家中派出制的地方

化问题，并进而总结出中国传统国家央地关系的一种互动模式。这里的传统国家

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 “传统”，而是在政治学上相对于 “现代国家”的概念。社

会学意义上的 “传统国家”在本质上是韦伯通过理性化程度对社会发展的区分。

因此，韦伯意义上的 “传统国家”是建立在非理性的传统社会上的国家。而在中

国，自周秦之变起就建立了 “现代国家”的工具理性———官僚制。① 但是，在接

下来的２０００多年的王朝国家里，政治制度的运行却一直是 “传统式”的。笔者认

为，这种 “传统式”的内涵至少应当包括 “传统技术”和 “传统权力”两个

方面。

“传统技术”是指因受限于科技水平而形成的落后的统治技术。例如在本文中

可见：因交通条件的落后使得汉代中央统治者不得不对遥远的地方采用间接统治；

因经济和医疗条件的落后，防灾和减灾的能力低下，使得自然灾害严重威胁到了

汉代中央的统治，而统治者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调整。

“传统权力”是指完全以人为中心的制度运行逻辑。这在本文中表现为：作为

两汉派出制的刺史制度，其运行有效程度完全取决于作为派出官员的刺史；政治

权力的流动主要是纵向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权力流动体现为君主对刺史更大

的授权。

在这样的 “传统”意义下来看传统国家中的派出制，其地方化是必然的。在

中国传统国家中，经济权力较弱，而以儒法思想为主的意识形态长期处于相对稳

定的状态，因此，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的变化成为传统国家中制度变迁的主要原

因。传统国家中的中央总是 “成王败寇”，很难与地方达成平衡。中央总是希望集

权的，但是限于传统的治理手段，不得不依靠派出制这样的特殊统治形式。而派

出制又具有模糊性且缺乏对派出官员的有效监督，当政治社会环境发生较大的变

化时 （即制度环境发生较大的变化时），派出制总是理所应当地成为一项新的地方

制度。

对传统国家中派出制地方化的必然性推断来源于可见的史实：刺史制度在两

汉完成了从刺史到州牧的变迁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州牧成为一州的最高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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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魏晋时期作为刺史加官的都督制，本是中央的军事派出制，在唐代逐渐演化为

地方行政制度。在元代，作为中央派出机构的行中书省，逐渐演化为地方行政机

构行省。在明清时期，作为中央派出官员的总督和巡抚逐渐演化为地方行政长官。

由此可见，派出制的地方化贯穿了自秦汉以来的中国传统国家。派出制的地方化

既受传统国家影响，又构成了传统国家的一个特征———前现代的治理技术和高度

的人治依赖。

一　汉代刺史制度的地方化过程

（一）公元前８年—前１年：第一次地方化

元封五年 （公元前１０６年），汉武帝设立刺史制度，到了汉成帝时期，刺史制

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即成帝将刺史改为州牧，由此开启了刺史制度的第一次地方

化进程。

成帝绥和元年 （公元前８年），大司空何武和丞相翟方进上书，认为刺史的地

位卑微，而 “《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不能监察具有两千石地位

的郡国长官，请求改刺史制为州牧制，“以应古制”。《汉书·薛宣朱博传》载其

书：“古选诸侯贤者以为州伯，《书》曰 ‘咨十有二牧’，所以广聪明，烛幽隐也。

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统，选第大吏，所荐位高至九卿，所恶立退，任

重职大。《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

重不相准，失位次之序。臣请罢刺史，更置州牧，以应古制。”① 汉成帝准奏，改

刺史为州牧，提高俸禄至两千石。

成帝绥和元年 （公元前８年）改刺史为州牧，到了哀帝建平二年 （公元前５

年）又改回刺史，元寿二年 （公元前１年）再次改为州牧。《汉书·百官公卿表》

载：“成帝绥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刺史，元寿二年复为

牧。”② 到了公元前１年，刺史最终被改为州牧。

《汉书·薛宣传》载：“成帝初即位，宣为中丞，执法殿中，外总部刺史，上

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闵元元，躬有日仄之劳，而亡佚豫之乐，允执圣道，刑

罚惟中，然而嘉气尚凝，阴阳不和，是臣下未称，而圣化独有不洽者也。臣窃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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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错各以

其意，多与郡县事，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失，谴呵及细微，责义不量

力’。”① 这里，薛宣上书说 “不循守条职，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是说刺

史不安于本职工作，干涉郡县的事务，说明刺史的实际权力可能存在超越初置的

情况。

（二）公元前１年—公元２３年：第二次地方化

公元前１年，哀帝驾崩，９岁的平帝继位，王莽任大司空，在事实上开始主导

西汉的国家政权。笔者将王莽掌权的公元前１年至公元２３年称为王莽时期。

在王莽时期，刺史制度经历了更大程度的地方化。笔者将元寿二年 （公元前

１年）恢复州牧视为第一次地方化的最终结果。除元寿二年 （公元前１年）的变

化外，王莽时期的刺史制度发生的变化包括重新划分州、州牧领兵、州牧加男爵

爵位和州牧加大将军号。

元始五年 （公元５年）左右，王莽提出重新划分州界，改原十三州为十二州。

《汉书·王莽传上》载：“臣又闻圣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汉

家地广二帝、三王，凡十三州，州名及界多不应经。《尧典》十有二州，后定为九

州。汉家廓地辽远，州牧行部，远者三万余里，不可为九。谨以经义正十二州名

分界，以应正始。”②

天凤三年 （公元１６年）五月，王莽在既有的州之上再设立东、南、西、北四个

大区，将州的发展和稳定责任进行细分。《汉书·王莽传中》载：“东岳太师立国将

军保东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岳太傅前将军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岳国师

宁始将军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岳国将卫将军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③

始建国元年 （公元９年），王莽令州牧领兵，封州牧男爵。《汉书·王莽传中》

载：“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义、赵明等领州郡，怀忠孝，封牧为男，守以附城。”

王莽更改了州的数量，重新划分了州界。笔者认为，这一举动是在调整地方行

政区划，以适应维护地方稳定的需要。从侧面来看，这一时期的 “州”已经不再是

单纯的监察 “部 （州）”，而是具有了地方行政单位的性质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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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元２５—１８７年：逆地方化与路径依赖

公元２５年，刘秀称帝，沿用汉的国号，世称东汉。公元３６年，光武帝刘秀

实现了汉代国家的重新统一，其统治时期的治世被后世称为 “光武中兴”。“光武

中兴”在政治上的首要表现是中央集权的重新建立。王莽末期，国家分崩离析。

王莽灭亡后，更始等地方政权林立，“中央”暂时消失，而光武帝对汉代国家的统

一标志着 “中央”的回归。

光武帝统一国家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反映在州制上，

则是建武十八年 （４２年）的改州牧为刺史。《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载：“是岁，

罢州牧，置刺史。”① 首先，在军事权力方面，刺史不再领兵作战。这种推断来自

两个方面：一是史料中不再能见到类似东汉初年州牧和刺史领兵雄踞一方的现象；

二是光武帝于建武六年 （３０年）废除了郡国都尉官，并于建武七年 （３１年）遣

散了东汉初年的地方军队。其次，在行政权力方面，刺史重新开始履行监察职能。

光武帝的逆地方化收回了州牧的军事权力，改州牧为刺史。但是，东汉的刺

史已经不可能回到西汉武帝初设时的情景。通过查阅史料，笔者发现，光武帝并

没有彻底扭转派出制的地方化。刺史制度在建武十八年 （４２年）以后，还在政治

和军事两方面存在着路径依赖的现象。

建武十八年 （４２年），光武帝罢黜州牧，重置刺史。从其本意来看，应当是

收回东汉初年州牧手中的巨大权力。但从建武十一年 （３５年）开始，刺史不再岁

末进京述职。建武十八年 （４２年）以后，仍未恢复刺史每年返京述职的惯例。关

于这一细节，南朝人刘昭在 《后汉书·百官五》的注中有提及。②

光武中兴的逆地方化是不完全的，也是暂时的。通过对东汉中后期派出制的

路径依赖现象的观察，可以发现，光武中兴逆地方化后，刺史制度并没有回到西

汉武帝初设时的派出制轨道上去，而是对西汉后期的派出制保持着一定的路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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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例如刺史参与平叛。从政治地位上来看，不再需要每年进京 “奏事”的刺史

甚至拥有超过西汉后期两千石的地位。

（四）派出制的终极地方化

东汉中后期的派出制保持着对西汉中后期的路径依赖，在东汉末年，再次

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派出制实现了终极地方化———作为一方诸侯的州牧出现了。

灵帝中平五年 （１８８年），太常刘焉认为刺史的权力太小了，“既不能禁，且用

非其人，辄增暴乱”，建议改刺史为州牧。刘焉提出这个建议本来是想为自己求

得交趾的职位，来逃避战乱。灵帝准奏，并任命刘焉为益州牧，“州任之重，自

此而始”①。

《后汉书》称刘焉上奏灵帝改刺史为州牧是 “州任之重，自此而始”。刘昭注

《后汉书·百官志五》曰：“上古及中代，或置州牧，或置刺史，置监御史，皆总

纲纪，而不赋政，治民之事，任之诸侯郡守。昔汉末四海分崩，因以吴、蜀自擅，

自是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此一时之宜尔。”② 可见，州牧 “内亲民事，外领

兵马”而成为一州军政合一的长官是在东汉末年。

在中平五年 （１８８年）前后，刺史成为手握重兵的地方实权人物，中央与地

方的实力对比产生了剧烈的变化。灵帝改刺史为州牧，标志着伴随中央权力的下

移，派出制在此时实现了终极地方化。派出制的终极地方化，表现为州牧成为一

州的诸侯，掌握了最高的军事和行政权力，形成了以州牧为中心的地方政权。

二　汉代刺史制度地方化的影响因素

（一）灾害、斗争与危机———地方化的政治维度

１灾害、危机与地方化的宏观进程

（１）西汉中后期的灾害与地方危机

严耕望认为成帝改制前，刺史 “地方官化程度既深，成帝绥和元年乃有 ‘更

名牧，秩二千石’之诏”③。既然西汉中后期刺史制度的渐进变迁并未超越其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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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那么成帝改刺史为州牧就不是对刺史既有的 “权势”的制度确认，而是另

有原因。

笔者从史料中梳理了从昭帝至成帝时期的自然灾害。可以发现，昭帝时期载

入史书的自然灾害为５次，宣帝时期为１１次，元帝时期为１７次，成帝时期为２５

次。与昭帝和宣帝时期的自然灾害相比较，元成二帝时期的自然灾害已经非常严

重。在元成时期，曾经因地震和水灾导致严重的饥荒，“人相食”的现象被载入史

册。尤其是成帝时期，地震和水旱灾害频发，给各地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

的破坏。“河决东郡，流漂二州，校尉王延世堤塞辄平，其改元为河平。”① 黄河

地区严重的水灾，甚至影响成帝将年号由 “建始”改为 “河平”。

在前现代社会中，由于交通和医疗水平不足，中央政府应对自然灾害的手段

往往只有减租、赈济和廪贷。如陈业新指出，救济灾民的标准不高，救济的次数

只有灾害次数的１／５。②

除了自然灾害，西汉政权还面临着严重的贫富分化，这已被传统历史研究者

所注意到。如范文澜所指出，“最基本的问题是在于土地无限制的集中和农民大量

转化为奴隶”③。吕思勉认为，宣帝和元帝是西汉盛衰的分界，从元帝开始，西汉

开始衰败。④ 这种认识可以从 《汉书》的记叙得来。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连年的天灾和严重的贫富分化逐渐导致西汉中后期出

现了 “统治危机”。这种危机在成帝时期已表现得尤为明显。

从昭帝至成帝，自然灾害给西汉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的破坏越来越严重，而

西汉中央政府对于灾害防治的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在严峻的现实情况下，面

临死亡威胁的平民百姓不可能依靠无力的中央政府。为了生存，平民可能采取与

中央政府针锋相对的措施，如成为盗贼，进行军事叛乱。

中央统治者的危机意识，体现在中央诏令中。笔者统计了自高祖皇帝至平帝

的诏令发布情况 （见表１）。从发布诏令的数量来看，诏令发布最多的是武帝，除

此之外，宣帝、成帝、元帝也是诏令发布较多的皇帝；联系皇帝在位时间，平均

每年发布诏令最多的是平帝，大概因为末代政局紧张。从诏令的内容上来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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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类诏令”① 在除了惠帝之外的所有时期均有出现。其中，文帝、景帝的 “文景

之治”时期是所占比重较高的时期；昭帝时期处于大量战争和劳役的武帝时期之

后，也是发布 “怀柔类诏令”较多的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元帝和成帝时期，“怀

柔类诏令”分别占到了所发诏令的３３３３％和２０８３％。再结合罪己诏的数量，文

景时期罪己诏为５篇，占其１４７１％；昭帝时期无罪己诏；而元帝时期罪己诏最

多，为１５篇，占其所有诏令的３３３３％，成帝时期的罪己诏为１１篇，占其所有诏

令的２２９２％。

　表１ 西汉诏令统计

皇帝
在位时长

（年）

诏令数量

（篇）

平均诏令

数量

（篇／年）

怀柔类

诏令 （篇）

怀柔类诏令

所占比重

（％）

罪己诏

（篇）

罪己诏

比重

（％）

高祖 ７ ２４ ３４０ ６ ２５００ ０ ０

惠帝 ８ １ ０１０ ０ ０ ０ ０

文帝 ２４ ３４ １４０ １０ ２９４１ ５ １４７１

景帝 １６ １５ ０９０ ７ ４６６７ ０ ０

武帝 ５４ ８３ １５０ １０ １２０４ ４ ４８２

昭帝 １３ １５ １２０ ６ ４０００ ０ ０

宣帝 ２５ ６５ ２６０ １２ １８４６ ８ １２３１

元帝 １６ ４５ ２８０ １５ ３３３３ １５ ３３３３

成帝 ２６ ４８ １８０ １０ ２０８３ １１ ２２９２

哀帝 ６ ３３ ５５０ ３ ９０９ ３ ９０９

平帝 ６ ３４ ５７０ ３ ８８２ ０ ０

　　注：表格数据统计自 《汉书》和 《西汉诏令》。

笔者认为，元成二帝时期大量的怀柔类诏令和罪己诏表明了当时严重的统治

危机和统治者的危机意识。面对国家治理的困境，统治者主动承担罪责，检讨过

失，以缓解统治危机。可见当时的政治局势之严峻，统治中的各方矛盾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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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算四十。”



统治危机不是整个西汉政治系统的危机，而是作为主体的统治者感受到的危

机。在这样的情况下，重新安排地方统治措施，调整刺史的地位，也在情理之中。

（２）统治危机的加深与王莽行政区划调整

前文已经提到，从元帝开始，因自然灾害所带来的连锁反应，西汉政权面临

着严重的统治危机。这种危机经元帝、成帝和哀帝三帝而没有消失，因为中央统

治者无法采取有效的措施克服统治危机，而中央围绕政治权力的斗争加剧了政治

的动荡，反倒令面临危机而无力的西汉王朝雪上加霜。

笔者统计了整个王莽主政时期的自然灾害，发现从公元１年至公元２３年，载

入史书的自然灾害共２５次。这些自然灾害对王朝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严重的破

坏。严重的天灾和外戚势力对王朝权力的夺取导致了政治的急剧动荡，使得从元

成二帝时期开始积累的统治危机大大加重。

直接反映了统治危机严重性的是统治者的危机意识，体现在统治政策上便是

统治者的改革措施。在王莽主政时期，王莽采取了大量的改革措施。有学者将王

莽的举措上升到了政治社会改革的高度，如西
"

定生将王莽改革官制、土地制度

和货币制度视为其实现儒家理想社会的努力。① 笔者并不否认王莽的改革举措有服

务其合法性和实现其政治蓝图的可能，但是，笔者认为这些举措还应关联到当时

的政治现实———王朝处于严重的统治危机中。如翦伯赞指出，王莽的改制是由成

帝时开始崩溃的政权导致的 “非变不可”②。因此，重新划分州界的举措不应仅仅

被理解为顺应尧舜古制的合法性，还要考虑到这一改革对于统治地方的益处。

通过查阅史料，笔者发现，在重新划分州界的三年前，王莽就进行过全国人

口和土地调查。据 《汉书·地理志》载：“本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

汉兴，以其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武帝开广三边。故自高祖增二十

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

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

十八里。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

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③ 文中 “讫于孝平”，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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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帝二年 （２年）。可见，平帝二年 （２年）曾经进行过全国性的土地和人口统

计。① 这也是中国古代史料中可以见到的第一次人口调查。②

如果从全国性的人口和土地调查的背景来看，改变州的数量和重新划分州界

显然是有计划的行政管理改革。王莽在公元１年掌握国家政权后，面对严重的统

治危机，迅速掌握国家状况，并做出相应的调整，以维护地方统治的稳定，是十

分必要的。

２政治权力斗争与地方化的微观反复

成帝绥和元年 （公元前８年）改刺史为州牧，到了哀帝建平二年 （公元前５

年）又改回刺史，元寿二年 （公元前１年）再次改为州牧。《汉书·百官公卿表》

载：“成帝绥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刺史，元寿二年复为

牧。”③ 短短的一句记载，可能包含了这一时期政治局势的急剧动荡。

周振鹤认为，成帝改刺史为州牧是 “出于一时的需要，所以出现两度反复：

从州牧又回到刺史，再回到州牧”④。既然笔者已经确认成帝改刺史为州牧，是由

于西汉王朝的统治危机，而短短三年，由自然灾害和贫富分化带来危机不可能已

经消除，那么这种变化可能还存在着其他原因。

建平二年 （公元前５年），时任大司空的朱博上书哀帝，请求恢复刺史。《汉

书·朱博传》载：“及博奏复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汉家至德溥大，宇内万里，

立置郡县。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国，吏民安宁。故事，居部九岁举为守相，

其有异材功效著者辄登擢，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前丞相方进奏罢刺史，更

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

功效陵夷，奸轨不禁。臣请罢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⑤

从朱博要求恢复刺史制度的理由来看，首先是尊重汉王朝的旧制，“九卿缺，

以高第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轨不禁”则似乎表达了对州长

官权力过大可能导致破坏现有权力秩序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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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惟一等在 《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２２１年至公元２２０年》中认为，汉代

关于宗教、思想、政治和经济等问题中存在 “时新派”（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ｔ）和 “改造派”

（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ｔ）的分歧。时新派的政策产生于秦的统一和法家对帝国的吏治中。改造

派则设法恢复他们所认为的传统价值，以图清除帝国的积弊。时新派的政策更近

法家，改造派的政策更近儒家，但不能等同。① 这种分类方法固然存在绝对化等问

题，但是也清晰地展现了在汉代政治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策张力。

除了将州牧改回刺史之外，朱博还上书将大司空改回了御史大夫。《汉书·朱

博传》载：“朱博为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袭，各由时务。臣愚以为大

司空官可罢，复置御史大夫，遵奉旧制。臣愿尽力，以御史大夫为百僚率。’哀帝

从之，乃更拜博为御史大夫。会大司马喜免，以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卫将军，置

官属，大司马冠号如故事。后四岁，哀帝遂改丞相为大司徒，复置大司空、大司

马焉。”②

更加巧合的是，笔者发现，成帝时期更改过的官制，在哀帝建平时期多被恢

复，到了哀帝元寿二年 （公元前１年）之后又再次被改动。由表２可见，大司马、

御史大夫和刺史在 “绥和—建平—元寿二年”均经历了 “改革—恢复—再改”的

情况。而司隶校尉、护军都尉、少府和二百石以上官印系带也都在成哀二帝的更

替中经历了不同的命运。

　表２ 成帝与哀帝时期的官制反复

成帝 哀帝建平年 哀帝元寿二年以后

大司马
成帝绥和元年初赐大司马金印紫绶，置

官属，禄比丞相，去将军

哀帝建平二年复去大司马

印绶、官属，冠将军如故

元寿二年复赐大司马印

绶，置官属，去将军，

位在司徒上

御史大夫
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绶，

禄比丞相，置长史如中丞，官职如故

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御史

大夫
元寿二年复为大司空

司隶校尉 成帝元延四年省

绥和二年，哀帝复置，但

为司隶，冠进贤冠，属大

司空，比司直

—

·８４·

　　中国政治


①

②

［英］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２２１年至公元２２０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版，第９８—１０１页。

《汉书·朱博传》，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９３２页。



续表

成帝 哀帝建平年 哀帝元寿二年以后

护军都尉 成帝绥和元年居大司马府比司直 哀帝元寿元年更名司寇 平帝元始元年更名护军

少府

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书谒者令为中谒者

令，初置尚书，员五人，有四丞。河平

元年省东织，更名西织为织室

绥和二年，哀帝省乐府 王莽改少府曰共工

刺史 成帝绥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 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刺史 元寿二年复为牧

二百石以上

官印系带
绥和元年，长、相皆黑绶 哀帝建平二年，复黄绶 —

从元寿二年 （公元前１年）再次改刺史为州牧的时间来看，傅太后在元寿元

年驾崩，哀帝在元寿二年 （公元前１年）六月驾崩。元寿二年 （公元前１年）改

刺史为州牧在哀帝驾崩之前还是之后，现已无法考证。但是已有研究表明，元寿

二年 （公元前１年），中央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动荡。《汉书·王莽传上》载：“莽

还京师岁馀，哀帝崩，无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

宫收取玺绶，遣使者驰召莽。”① 从外戚集团的权力更替来看，王莽重出，王氏家

族开始取代傅氏家族。伴随着主要统治者更替的是频繁的官吏人事变动。②

哀帝继位前后经历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具体表现为制度和人事的更替。因此，

笔者做出推断：在哀帝继位前后，存在两个政见相反的政治派别，一派主张实行

州牧制，一派主张实行刺史制。成帝绥和年间，主张州牧制的丞相翟方进和大司

空何武一派处于政治优势地位，成功推动了制度的变革。在哀帝时期，主张实行

刺史制的朱博一派处于政治优势地位，又要求恢复了刺史制度。在哀帝的最后一

年里，要求实行州牧制的派别再次掌权，于是元寿二年 （公元前１年）又恢复了

州牧制。

（二）叛乱与兵制变革———地方化的军事维度

１成帝时期的军事叛乱与第一次地方化进程

笔者梳理了 《汉书》中从汉昭帝至汉成帝时期的地方叛乱 （见表３），发现从

汉昭帝至汉成帝的各个时期，地方叛乱总是存在着。并且，这些叛乱尚不包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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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汉昭帝至汉成帝的地方叛乱①

皇帝 在位时间 地方叛乱事件 叛乱地区

昭帝
公元前８７年—
前７４年

益州廉头、姑缯、柯谈指、同并二十四邑皆反 益州

武都氐人反 益州武都郡

辽东乌桓反 辽东郡

宣帝
公元前７４年—
前４９年

河东霍徵史等谋反 河东郡

西羌反 金城郡

元帝
公元前４９年—
前３３年

珠崖郡山南县反 珠崖郡

西羌反 金城郡

成帝
公元前３３年—
前７年

颍川铁官徒申屠圣等人反 颍川郡等１９郡国

广汉郑躬等人反 广汉郡

尉氏男子樊并等人反 陈留郡

山阳铁官徒苏令等人反 山阳郡等１９郡国

各个列传中常常可见的 “盗贼”记载。由表３可知，从昭帝到元帝时期，地方叛

乱的主体是少数民族。到了汉成帝时，叛乱主体为汉族农民。从对政权的威胁程

度上来看，西羌等少数民族的叛乱历时长，但是多停留于其居住地区。而同族的

叛乱直接发生在王朝的核心统治区域。不同于政权边缘地区的叛乱，政权核心地

区的叛乱直接威胁到了汉朝的政权。据 《汉书》载：成帝时，“颍川铁官徒申屠

圣等百八十人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九郡”②；“广汉郑躬等党与浸广，

犯历四县”③，具有上万人的规模，最后是成帝任命河东都尉赵护为广汉太守，发

其他几郡的兵力才平息叛乱；“尉氏男子樊并等十三人谋反，杀陈留太守，劫略吏

民，自称将军”④；“山阳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

军，经历郡国十九，杀东郡太守、汝南都尉”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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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汉昭帝时齐孝王孙刘泽谋反事前败露，刘泽被青州刺史诛杀，未对中央政权造成军事压力，

故不列入表格；鄂邑长公主、燕王旦、左将军上官桀、桀子票骑将军安和御史大夫桑弘羊谋反，企图杀霍

光，事前被发现，未对中央政权造成军事压力，故不列入表格；宣帝时大司马霍禹谋反，事前败露，不列入

表格；楚王刘延寿谋反被人告发，自杀，不列入表格。

《汉书》，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６９页。
《汉书》，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７３页。
《汉书》，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７７页。
《汉书》，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７７页。



成帝时期的地方叛乱之所以较之前更具有影响，不仅因为叛乱的地域和情势，

也因为成帝时期进行了地方官员管理制度的改革。经日本学者纸屋正和考证，阳

朔元年 （公元前２４年）左右有了 “两千石行不得出界”的法令，即郡国的太守

和相不得跨越行政边界，即使因病告假期间也不行。① 这一法令的颁布无疑使得地

方叛乱的形势雪上加霜。地方叛乱者往往是流窜的，并不止于一郡或一国。以山

阳苏令叛乱为例，叛乱波及十九个郡国，以一个郡或国的军事实力面对叛军是吃

力的，且只能被动防御，无法对叛军进行有效的讨伐。因此，在郡国的守相之上，

还需要一位统率协调长官。又因为当时交通的不便，这位长官必须常驻地方，而

不能是中央在叛乱发生后临时选派的平定者。所以，既有的刺史无疑是第一人选。

２王莽时期的军事叛乱与第二次地方化进程

面对天灾和恶劣的政治局面，底层民众的生存日益艰难，增加了王莽政权需

要面对的地方军事压力。王莽时期，地方军事压力主要来自剿灭不完的 “盗贼”

和叛乱。“盗贼”是指脱离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聚众以盗窃和打劫为生的人。在

以往的研究中，有人从道德上区分了 “盗贼”和 “农民起义”，认为盗贼缺乏纲

领性和纪律性，不仅攻击政府，也攻击普通百姓。② 但不可否认的是，“盗贼”的

存在严重威胁到了政权。如天凤二年 （１５年），《汉书·王莽传中》载：“谷常贵，

边兵二十余万人仰衣食，县官愁若。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为盗贼，数千人为

辈，转入旁郡。莽遣捕盗将军孔仁将与兵郡县合击，岁余乃定，边郡亦略将

尽。”③ 五原、代郡的百姓迫于生计成为盗贼，王莽专门派遣捕盗将军才得以平

定。类似的 “盗贼”事件还有很多，根据笔者统计，仅 《汉书·王莽传》可见的

盗贼记载就有２５处 （见表４），几乎年年都有 “盗贼之忧”。在王莽统治的后期，

盗贼更是攻打城市，杀死政府官员。如 《汉书·王莽传下》载：“四方盗贼往往

数万人攻城邑，杀二千石以下。”④ 大司马严尤甚至进谏王莽说：“匈奴可且以为

后，先忧山东盗贼。”⑤ 可见，王莽时期的内忧已经甚于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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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纸屋正和：《汉代郡县制的展开》，朱海滨译，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７３页。
谭平：《关于正确评价农民起义的几个理论问题———如何看待封建史籍上的 “盗贼”记载》，《成都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６年第 ３期；杨云峰：《游民与汉代社会》，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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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王莽时期 “盗贼”记载统计

序号 事件

１ 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

２ 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为盗贼，数千人为辈，转入旁郡

３ 又一切调上公以下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盗贼起

４ 临淮瓜田仪等为盗贼，依阻会稽长州

５
莽遣使者即赦盗贼，还言 “盗贼解，辄复合”。问其故，皆曰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

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６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

６
间者，国张六?，税山泽，妨夺民之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部，欲令明

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魿牛种食

７ 六年春，莽见盗贼多，乃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布天下

８ 欲以诳耀百姓，销解盗贼

９ 更遣复位后大司马护军郭兴、庸部牧李晔击蛮夷若豆等，太傅牺叔士孙喜清洁江湖之盗贼

１０ 及当出廷议，尤固言匈奴可且以为后，先忧山东盗贼

１１ 莽见四方盗贼多，复欲厌之

１２ 望气为数者多言有土功象，莽又见四方盗贼多，欲视为自安能建万世之基者

１３ 今胡虏未灭诛，蛮人未绝焚，江湖海泽麻沸，盗贼未尽破殄

１４
魏成大尹李焉与卜者王况谋，况谓焉曰：“新室即位以来，民田奴婢不得卖买，数改钱货，征

发烦数，军旅骚动，四夷并侵，百姓怨恨，盗贼并起，汉家当复兴。君姓李，李音徵，徵

火也”

１５ 三辅盗贼麻起

１６ 初，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

１７
因下书责七公曰： “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养民，仁之道也。抑强督奸，捕诛盗贼，

义之节也”

１８ 七公其严敕卿大夫、卒正、连率、庶尹，谨牧养善民，急捕殄盗贼

１９
盗贼始发，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长吏不为意，县欺其郡，郡欺朝廷，实百

言十，实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辄督责，遂至延曼连州

２０
前幸蒙赦令，贼欲解散，或反遮击，恐入山谷，转相告语，故郡县降贼，皆更惊骇，恐见诈

灭，因饥馑易动，旬日之间更十余万人，此盗贼所以多之故也

２１ 委任臣况以二州盗贼，必平定之

２２ 及青、徐故不轨盗贼未尽解散，后复屯聚者，皆清洁之，期于安兆黎矣

２３ 四方盗贼往往数万人攻城邑，杀二千石以下

２４ 凡三十万众，迫措青、徐盗贼

２５ 关中闻之震恐，盗贼并起

　　注：表格整理自 《汉书·王莽传》，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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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盗贼导致的地方军事压力剧增，大规模的军事叛乱更是对王莽政权造成

了严重的打击。其中，对政权打击最大的是翟义起义。公元７年，前丞相翟方进

之子翟义起义。他立东平王刘云之子刘信为天子，自己任大司马柱天大将军，称

王莽为 “窃国大盗”。这次起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响应，到了山阳郡，起义军已

达到十万人的规模。同时，长安附近２３个县的盗贼也起来响应翟义。另有赵明、

霍鸿等人自称将军，攻打烧毁官府，人数多达十万，大火一直烧到未央宫的前

殿。① 翟义起义第一次在军事上对王莽政权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平叛投入巨大。后

叛乱被平息，但是王莽政权的根基已被动摇。翟义起义后，各地陆续爆发了起义，

王莽政权已在风雨飘摇之中。（见表５）其中，绿林、铜马等叛乱逐渐与刘玄 （更

始政权）和刘秀 （东汉政权）等地方豪强结合，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并进而争夺

国家政权。

　表５ 王莽时期的主要军事叛乱

军事叛乱 时间 领导者 叛乱区域 叛军规模

翟义起义 公元７年 翟义、赵明 东郡、长安附近 １０万

绿林起义 公元１７年 王匡、王凤 绿林 ５万

赤眉起义 公元１８年 樊崇 青州、徐州 １０万

铜马起义 公元２０年前后 — 河北地区 １０万

　　注：表格资料整理自 《汉书》和 《后汉书》，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

在翟义起义期间，王莽派遣了平叛将军讨伐翟义和赵明等人，但是，在其他

的非主要叛军活动地点，也存在维护稳定的军事压力。当王莽的精锐部队在东部

讨伐翟义，而长安附近有赵明和霍鸿作乱时，各地防御盗贼和新的叛乱的压力就

十分大。在这一时期，州牧可能已经开始行使军事权力。始建国元年 （９年），

“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义、赵明等领州郡，怀忠孝，封牧为男”②。天下牧守 “领

州郡”可以作为州牧在起义期间行使军事权力的佐证，在翟义起义平定后，面对

千疮百孔的局面，加封州牧为男爵，则可视为对州牧之前 “怀忠孝”式的军事权

力行使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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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５可见，地皇元年 （２０年），王莽政权面临绿林、赤眉和铜马等大规

模起义，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也就是在这一年，各州州牧被冠以大将军的称

号。《汉书·王莽传下》载： “莽见四方盗贼多……于是置前后左右中大司马之

位，赐诸州牧号为大将军，郡卒正、连帅、大尹为偏将军，属令长裨将军，县宰

为校尉。”① 州牧被赐号大将军，已经具有正式的军事职务。同时被赐号的还有郡

卒正、连帅、大尹、县宰等地方官。大尹即西汉的太守，被封为偏将军，在军事

上已经正式成为州牧的下属。

从史实上来看，州牧领兵作战在王莽时期已经成为常态。天凤三年 （１６年），

州牧参与了攻击匈奴的活动中。《汉书·王莽传中》载：“乃遣并州牧宋弘、游击

都尉任萌等将兵击匈奴，至边止屯。”② 同年，州牧史熊攻击了句町。《汉书·王

莽传中》载：“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击句町，颇斩首，有胜。”③ 地皇

二年，扬州牧李蓔在荆楚一带用兵。《汉书·王莽传下》载：“莽以王况谶言荆楚

当兴，李氏为辅，欲厌之。乃拜侍中掌牧大夫李蓔为大将军、扬州牧，赐名圣，

使将兵奋击。”④

西汉时期的兵役制度为征兵制，全国范围内的成年男子，都有当兵义务。平

时由各郡国都尉官主持征集与训练事宜，谓之 “都试之制”。当他们服役于各郡国

时，便是郡国的常备兵，有比较固定的数量，也有相应的编制系统，在郡国有

“兼备盗贼”的任务。还有轮流宿卫京师和屯戍边境的义务，二者合计一般人各二

年，定期替代。当他们宿卫京师时，就成了中央军；当他们戍守边境时，就是边

防军。对他们的调遣，都是按照中央政权的需要以一定的凭证 （虎符）、方式和程

序进行的。一经调集到中央或边境，原来各郡国都无权指挥，都得听命于所统率

的将领。因此，西汉时期的地方军 “郡国兵”，实际上是中央军的后备和补充，甚

至可以说是中央军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并不具备地方军的性质。⑤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莽时期，已经开始出现了募兵制的影子，即州牧开始自

行招募士兵，形成了 “州郡兵”。《汉书·王莽传下》载：“太师王匡、国将哀章、

司命孔仁、兖州牧寿良、卒正王闳、扬州牧李圣亟进所部州郡兵凡三十万众，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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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青、徐盗贼。”这是地皇四年，王莽派兵青州和徐州的案例。文中兖州牧寿良和

扬州牧李圣亟等人率领的三十万士兵没有被称为 “郡国兵”，而是被称为 “州郡

兵”。根据既有研究者的估算，从汉武帝时期开始，西汉王朝的常备郡国兵数量在

４２万—７０万人。① 那么，这近３０万人中是否有州牧自行招募的士兵呢？笔者推

断，州牧有自行募兵的行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案例是在地皇四年 （２３年）四

月，光武帝刘秀等人进攻昆阳，王莽派遣大司空王邑发郡兵百万，这百万人并非

全是常备军，而是 “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汉书·王莽传下》载：“四月，

世祖与王常等别攻颍州，下昆阳、郾、定陵……遣大司空王邑驰伟至雒阳，与司

徒王寻发众郡兵百万……邑至雒阳，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定会者四十二万

人。”② 这一史实进一步佐证了州牧有自行募兵的权力。

地方军事压力迫使西汉的军事权力在王莽时期进一步地方化，与中央的军事

权力地方化相伴随的是中央派出制的地方化———州牧任大将军领兵作战从史实上

证明了这一点。

王莽后期的州牧具有空前的地位。 “莽以 《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

率、大尹。大尹职如太守。属令、属长职如都尉。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见礼

如三公。监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连率，子氏属令，

男氏属长，皆代其官。其无爵者为尹。又置六尉、六队郡，置大夫，职如太

守。”③ 可见，在王莽后期，州牧甚至具有公爵的爵位，并且能够世袭。

３兵制变革与最终地方化

东汉末年，中央与地方军事权力的变化紧紧围绕黄巾起义这一事件。既有的

历史研究多把黄巾起义视为对东汉王室政权的打击，从中央权威衰落的角度分析

黄巾起义对东汉央地关系变化的影响。笔者认为，黄巾起义之所以能够对东汉的

央地关系造成强烈的冲击，是因为黄巾起义改变了东汉的兵役制度，从而引起了

东汉军事权力在建武十八年 （４２年）以来最为剧烈的地方化。

公元１８４年春，巨鹿人张角利用宗教起义，因起义者头戴黄巾，史称 “黄巾

起义”。虽然起义的主力很快就被镇压，但事实上，剩余的黄巾军一直在活动。就

在改州牧的中平五年 （１８８年），黄巾势力再起。《后汉书·孝灵帝纪》：“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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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胡宏起：《汉代兵力论考》，《历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３期。
《汉书·王莽传下》，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５７１—３５７２页。
《汉书·王莽传下》，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５３５页。



有星孛于紫宫。黄巾余贼郭太等起于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东……六月丙寅，

大风。太尉樊陵罢。益州黄巾马相攻杀刺史郗俭，自称天子，又寇巴郡，杀郡守

赵部……冬十月，青、徐黄巾复起，寇郡县。”① 青州和徐州黄巾军再次叛乱时，

国家面临灭亡的危机，灵帝也因此自封 “无上将军”，在平乐观检阅军队，以振作

士气。

除了黄巾军之外，还存在众多的叛乱势力，势力小的也有六七千人。由张燕

率领的黑山贼，甚至号称 “众至百万”。②

经过笔者考察发现，在中平五年 （１８８年）改刺史为州牧前，刺史活跃在各

地的军事活动中。（见表６）

　表６ 灵帝中平五年以前刺史的军事活动

序号 刺史的军事活动

１ 十一月，会稽人许生自称 “越王”，寇郡县，遣扬州刺史臧、丹阳太守陈夤讨破之

２ 十一月，扬州刺史臧率丹阳太守陈寅，大破许生于会稽，斩之

３ 巴郡板蛮叛，遣御史中丞萧瑗督益州刺史讨之，不克

４ 交趾刺史朱俊讨交趾、合浦乌浒蛮，破之

５ 广阳黄巾杀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卫

６ 交趾屯兵执刺史及合浦太守来达，自称 “柱天将军”，遣交趾刺史贾琮讨平之

７ 六月，荆州刺史王敏讨赵慈，斩之

８ 夏四月，凉州刺史耿鄙讨金城贼韩遂，鄙兵大败，遂寇汉阳，汉阳太守傅燮战没

９ 三月，休屠各胡攻杀并州刺史张懿，遂与南匈奴左部胡合，杀其单于

１０ 益州黄巾马相攻杀刺史郗俭，自称天子，又寇巴郡，杀郡守赵部，益州从事贾龙击相，斩之

　　注：表格资料整理自 《后汉书·孝灵帝纪》，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

通过表６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刺史在叛乱中扮演的角色明显不同于前文所

述的西汉中后期和东汉中后期的偶尔平叛。在这一时期，刺史已经成为讨伐叛乱

的主力，也成了叛乱者在地方的首要攻击目标。而前文中，永初四年 （１１０年），

海贼张伯路作乱，中央先是督促郡县讨伐，后因其势力过大才督促刺史进行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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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７５—２７６页。
《后汉书》，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８５４—１８５５页。



而此时，合浦太守来达叛乱，自称 “柱天将军”。“柱天将军”的称号在王莽时期

翟义起义时曾使用，代表的是对中央政权的直接反对。此时东汉王室直接派遣了

交趾刺史贾琮进行讨伐，并未派出督军官员。一方面可见灵帝时军事叛乱的压力

之大，中央已无法一一应对；另一方面可见刺史又开始掌握了之前不曾有过的军

事权力。

灵帝时期，数不胜数的军事叛乱对东汉既有的军事制度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正如曼斯维尔特所注意到的，黄巾起义爆发时，中央在平叛的慌乱中封了很多将

军，如大将军何进。且叛乱平定之后，这些将军称号并没有被中央收回。①

在军事叛乱中，越来越多的叛乱是依靠私人募集的军队平定的，而不是官方

的正式军队。如 《后汉书·孝灵帝纪》载：“益州黄巾马相攻杀刺史郗俭，自称

天子，又寇巴郡，杀郡守赵部，益州从事贾龙击相，斩之。”② 马相在益州叛乱，

益州从事贾龙进行了平定。但是贾龙平定马相所用的士兵是自己募集的。 《后汉

书·刘焉传》载：“州从事贾龙，先领兵数百人在犍为，遂纠合吏人攻相，破之，

龙乃遣吏卒迎焉。”③

大量军事叛乱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东汉政权的平叛军事压力，而且逐渐地改变

着两汉时期的兵制。关于两汉兵制的变迁，学者高敏提出东汉末年出现了募兵

制。④ 可以合理推断的是，在光武帝削弱地方军事力量后，没有了 “都试之役”

的州郡面对叛乱只能自行招募士兵应对，这极大地刺激了从西汉的征兵制到魏晋

的募兵制的转变。

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平叛将领所招募的士兵不听命于中央，而只听命

于平叛将领本人，且由于长期的战争，这些士兵成为职业士兵，世代当兵，逐渐

形成了后来曹魏时期的世兵制。根据史书记载，可以推测黄巾起义后至少出现了

三支世兵：“青州兵”“徐州兵”“东州兵”。⑤ （见表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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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英］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２２１年至公元２２０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０１页。

《后汉书》，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７６页。
《后汉书》，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９５２页。
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黄今言：《东汉末季之家兵与世兵制的初步形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

５期。



　表７ 黄巾起义后形成的三支世兵

来源 领兵将军 出处

青州兵 原青州黄巾军 曹操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①

徐州兵 原徐州黄巾军 臧霸 《三国志·魏书·臧霸传》②

东州兵 南阳、三辅流民 刘焉 《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五》③

这三支军队的领兵将军后来均成为地方割据者，大规模的平叛战争带来的是

既有兵役制度的变化。从征兵制到募兵制的改变，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地方军事

实力的增长。征兵制下，地方的长官和士兵之间不易于形成密切的依附关系。但

是实行募兵后，尤其是地方都尉主持训练士兵的 “都试之制”被废除后，在地方

募集的士兵极易形成与军事长官的人身依附关系，世兵的出现则是地方军事力量

私人化的典型。地方军事实力的增长使得中央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地方的制度安排。

三　地方化：从汉代刺史制到传统国家中的派出制

（一）从军事权力到政治权力———地方化的路径

从派出制三次地方化的过程中刺史的权力变化来看，刺史 （州牧）④ 的军事

权力和行政权力在三次地方化中明显增大 （见表８）。在西汉第一次地方化后，刺

史的司法权无太大变化，偶尔有从平反冤狱到参与地方司法的情况；第二次地方

化未有详细记载；第三次地方化后，刺史掌握了地方最高司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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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青州黄巾
#

百万入兖州，杀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刘岱欲击之，

鲍信谏曰：‘今贼
#

百万，百姓皆震恐，士卒无□志，不可敌也。观贼#

群辈相随，军无辎重，唯以钞略为

资，今不若畜士
#

之力，先为固守。彼欲战不得，攻又不能，其势必离散，后选精锐，据其要害，击之可破

也。’岱不从，遂与战，果为所杀。信乃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遂进兵击黄巾于寿张东。信

力战□死，仅而破之。购求信丧不得，#

乃刻木如信形状，祭而哭焉。追黄巾至济北。乞降。冬，受降卒三

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参见 《三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７—
８页。　　

《三国志·魏书·臧霸传》载： “黄巾起，霸从陶谦击破之，拜骑都尉。遂收兵于徐州，与孙观、

吴敦、尹礼等并聚众，霸为帅，屯于开阳。太祖之讨吕布也，霸等将兵助布。”参见 《三国志》，上海古籍

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８９页。
《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五》载：“初，南阳、三辅民流入益州者数万家，刘焉悉收以为兵，名曰东

州”兵。参见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０８３页。
此处是为了表述刺史制长官的权力变化，在语境概念中 “刺史”等同于 “州牧”。为便于叙述，以

下均采用 “刺史”一词。



　表８ 三次地方化中刺史权力变化

司法权力 军事权力 人事权力 行政权力

第一次地方化
刺史由平凡冤狱

到参与地方司法

刺史参与地方平

叛讨贼中
向中央举荐人才 未见参与地方行政管理

第二次地方化 未见司法裁决
刺史承担一州的

军事保卫工作
向中央举荐人才 未见参与地方行政管理

第三次地方化
刺史为地方最高

司法裁决者

刺史为地方最高

军事统帅

刺史拥有地方最

高人事任免权
刺史拥有地方最高行政权力

军事权力方面，第一次地方化后，刺史虽偶尔参与平定叛乱，但都是在中央

的授意下开展军事活动；王莽时期的地方化使刺史掌握了兵权，成为一州的军事

防卫统帅；中平五年 （１８８年）以后的刺史则成为地方最高军事统帅，有自由征

伐的权力。

人事权力方面，前两次地方化均是向中央举荐人才，这也是刺史在西汉设立

时就有的功能。东汉末年的刺史则可以随便任免官员，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与皇

帝无异。

行政权力方面，前两次地方化后，虽然偶尔可见刺史参与地方行政事务 （如

东汉中后期刺史参与农业发展），但并不能得出刺史已成为地方行政管理者的结

论。在黄巾之乱前，刺史的权力不断在强化，但是州的吏员组织在四十人左右，

与管辖区域相比过小，因此即便中央的诏书及命令发给了刺史，刺史的权力还只

是停留在向郡国的指示和监督上，基本上没有涉及地方行政的核心，例如土木工

程、审判及征收税钱等。刺史在前两次地方化后的行政行为，倒不如说是因为两

汉地方行政制度本身的不足和派出制的模糊特性而产生的渐进变迁，且第二次渐

进变迁又有对第一次渐进变迁的路径依赖。东汉末年，灵帝改刺史为州牧，从此

州牧才成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

从派出制地方化的路径上来看，派出制遵循的是 “军事权力地方化—行政权

力地方化”的路径。在成哀二帝时期的地方化过程中，改刺史为州牧是出于应对

统治危机的需要。但改刺史为州牧的一个背景是，在这之前已经存在刺史参与军

事活动的现象，即刺史并不只单纯地从事监察活动。具有军事活动的经历后，刺

史才在政治地位上从六百石提升到两千石。在王莽时期的地方化过程中，刺史因

保卫政权的需要，直接获取了军事权力。在王莽以后的战乱割据中，刺史又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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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地方行政权力，如前述更始政权和东汉初年的情形。在东汉末年的地方化过程

中，刺史自行招募士兵平叛，致使中央的军事权力彻底地方化。在这样的前提下，

东汉末年的刺史才进一步掌握行政权力，成为一方诸侯。

在派出制地方化的第一阶段，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都归属中央。在派出制地

方化的第二阶段，即王莽时期，军事权力下移。第三阶段为特殊阶段，因为此时

中央暂时消失，导致了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都归地方所有。由于光武帝收回地方

军事权力的努力，形成了一波逆地方化潮流。东汉中后期，刺史的独立地位可被

视为地方掌握少量的政治权力。在东汉末年，因军事权力的下移，导致了政治权

力也下移，最终的结果是刺史制度的终极地方化。

在派出制地方化的几个阶段中，需要进行区分的是两个终极地方化，即西汉

中央政权消失后的战乱时期和东汉末年。在这两个时期，地方都掌握了军事和政

治权力。但是，西汉灭亡后的战乱时期，是因中央消失而导致的 “特殊终极地方

化”。这种 “特殊终极地方化”并不代表派出制在两汉的终结，一旦新的中央再

次出现，这种局面就会结束。笔者认为，东汉末年的终极地方化，不是由东汉中

央的灭亡而导致的，反而是军事权力的彻底地方化导致了派出制的终极地方化，

最后因地方势力的增长而导致了中央政权的灭亡。

（二）叛乱催生州牧———地方化的原因

从公元前１０６年刺史制度设置到公元前１年，刺史制度发生了两种形式的变

迁：一种是刺史制度本身的渐进变迁；另一种是由改革导致的变迁。

在第一种变迁中，刺史超越了设立时规定的职权，开始参与军事和司法活动。

然而，这种参与并不代表刺史获取了郡国的太守和相的职能，而是在中央的授意

下对郡国进行补充性的工作。在第二种变迁中，刺史改为州牧，俸禄由六百石提

升到和郡太守一样的两千石，政治地位上升。

从两种变迁的原因来看，第一种变迁是由刺史制度本身的模糊性所导致的，

第二种变迁是由制度外的压力而导致的。

史蒂芬·莱维茨基 （ＳｔｅｖｅｎＬｅｖｉｔｓｋｙ）和维多利亚·穆里洛 （Ｍａｒíａ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Ｍｕｒｉｌｌｏ）注意到了正式制度的执行力和制度的稳定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见图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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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史蒂芬和维多利亚的研究是基于现代世界中的政治制度，脆弱的正式制度

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那么，在传统国家中，制度是否也可能具有现代发展

中国家的脆弱性呢？即传统国家中的政治制度是否具有较低的执行力和较低的稳

定性呢？

图１　正式制度的稳定性和执行力①

詹姆斯·马洪尼 （ＪａｍｅｓＭａｈｏｎｅｙ）和凯萨琳·西伦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Ｔｈｅｌｅｎ）等在

研究制度变迁时，也注意到了将 “服从”作为一个自变量所带来的制度渐进变迁

（Ｇｒａｄｕ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他们认为，制度 （规则）总是存在模糊性，即制度

是需要人去执行和解释的，而执行和解释的过程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制度模

糊性存在的原因是多样的：首先，有限理性不足以覆盖现实世界的所有可能行；

其次，制度下的行为者存在着认知的局限性；再次，制度通常是隐晦的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需要大家共同理解；最后，规则的设定者和执行者不是同一个人，所

以制度的落实中就存在变迁的可能。②

武帝设置刺史之初，规定刺史的职能是 “掌奉诏条察州”。如果刺史制度在武

帝时被设定为监察制度，那么武帝显然没有预料到之后情况的复杂性，如地方治

理中，除了郡国长官，“盗贼”也是需要大力应对的。另外，宣帝和成帝作为武帝

之后的皇帝，在派遣刺史时已经不像武帝一般只考虑监察郡国了，而是开始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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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郡国的任务。

刺史制度的模糊性，意味着刺史制度在实际运转中不可能死守武帝规定的监

察职能。在实际中，无论是为了服务中央的统治，还是为了应对现实的复杂变化，

刺史制度都将具有灵活调整的空间。

西汉中后期的自然灾害和地方叛乱导致了地方的统治危机，这种危机使统治

者不得不采取改革措施进行应对，而改刺史为州牧正是应对地方统治危机的措施

之一。将刺史改为州牧，提高了这种派出官员的政治地位，更加利于中央的意志

在地方的传达和实施。同时，导致第二种变迁的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从

公元前８年至公元前１年，伴随着中央的权力斗争而不断反复。

从派出制的地方化程度来看，第一种变迁尽管也表现了刺史制度的变化，

但刺史超越初设职权的前提是中央的授意。这种 “僭越”完全属于派出制的基

本内容，而无 “先斩后奏”的自由权利。如果说在第一种变迁中，刺史参与军

事和司法活动是中央的提前许可的结果，那么在后一种变迁中，出于维系中央

对地方统治的州牧在理论意义上将具有更大的自由权。州牧仍然具有派出性质，

如果说派出刺史主要是为了监察郡国，那么派出州牧则是为了应对地方的统治

危机。从派出的主要任务可知，州牧显然在应对地方危机中比刺史具有更大的

自由权力。

从刺史制度变迁的方式来看，渐进性变迁和突变性改革构成了刺史制度在两

汉变迁的基本面 （见图２）。渐进性变迁包括西汉中后期和东汉中后期制度的自然

变化。突变性改革主要是因外力导致中央政权不得不进行制度调整。有趣的是，

可以发现，当渐进性变迁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也影响了中央的制度决策，如

西汉中后期刺史制度的自然变迁。

图２　刺史制度地方化的改革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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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影响刺史制度地方化的因素来看，自然灾害、军事叛乱、朝堂的权力斗争

和地方势力的膨胀都促进了派出制的地方化。其中，自然灾害属于间接影响变量，

其对派出制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加深统治危机来实现的。笔者将剩下的几组量变列

入表格，以方便分析 （见表９）。

　表９ 影响刺史制度地方化改革的因素比较

影响因素

时间　　　　
朝堂权力斗争 军事压力 统治危机 央地实力对比

西汉中后期
翟方进集团与陈咸集

团；外戚家族
地方叛乱 严重 中央强

王莽时期 — 地方叛乱 十分严重 中央较强

东汉末年 — 地方叛乱 十分严重 地方强

刺史制度所依赖的权力结构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对比，与之相

匹配的兵制和刺史本身的职能。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直接决定了刺史的权力大

小和职能作用，兵制则影响了刺史在叛乱中的作用发挥和刺史平叛兵力的来源。

刺史的职能设置是刺史制度的内在结构，并且内外结构是相互影响的，外部结构

的改变会影响到刺史职能的设置。

在汉成帝时，政权还没有面临灭亡，州牧 “兼备盗贼”是出于治理需要，以

维护地方稳定。在后两者的改革中，叛乱所带来的军事压力非常大，以既有的权

力结构无法应对叛乱所带来的政权危机，只能重新分配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这种

对权力结构的调整，既是对原有问题的补救，也是对现有状态的默许。

就叛乱所造成的影响来看，成帝时期的地方叛乱虽然对国家稳定造成了影响，

但是并没有威胁到政权的存亡。虽然将刺史改为州牧，但改变的主要体现是从六

百石的地位提高到了两千石的地位。州牧并没有掌握地方军政大权，更不能形成

地方割据。叛乱后的兵制仍然是征兵制，没有变化。

而王莽时期的地方叛乱和灵帝时期的地方叛乱均对国家政权造成了较大的威

胁。平定叛乱后的州牧确实也掌握了地方军政大权。主要的地方叛乱或平叛者具

有了地方割据的能力。在王莽之后的东汉一朝，募兵制逐渐开始出现。在黄巾起

义后，则出现了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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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０ 军事叛乱对派出制度影响比较

刺史制度

改革情况

改制后

州牧的

职能变化

叛乱是否对

政权产生

存亡威胁

叛乱前后的

兵制

叛乱后

是否具有

割据的可能

叛乱对既有

结构的破坏

成帝时期的地

方叛乱
改刺史为州牧

继续行使监察

职能
否

前：征兵制

后：征兵制
否 小

王莽时期的地

方叛乱

大幅度增加州

牧权力
行使军事职能 是

前：征兵制

后：开始出现

募兵制

是 大

灵帝时期的地

方叛乱

改刺 史 为 州

牧，大幅度增

加州牧权力

行使行政、军

事职能
是

前：征兵制、

募兵制并行

后：开始出现

世兵

是 大

军事成为地方化主要原因，因军事叛乱催生的州牧具有超越原行政长官的权

力，是对中央权威的最大挑战 （后世想要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者试图改州牧为刺

史）———州牧获取地方大权的过程是先掌握军事权力，再掌握行政权力，这一顺

序对于派出制的地方化尤为重要，决定了中央权力不断向地方转移的趋势，也决

定了传统国家中派出制的地方化程度是不断加深的。

结　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军事权力地方化是两汉派出制地方化的

主要原因，行政权力的地方化是两汉派出制地方化的最终结果。正如迈克尔·曼

在论述欧洲农业社会历史发展的模式时提到的，军事的强制集中和政治的集权往

往是重合的，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表现出一种正相关关系。①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

以验证这一原理在中国古代社会同样成立。

在刺史制这一派出制度的地方化过程中，军事权力无论是上移还是下移，政

治权力总是尾随其后。笔者认为，军事权力之所以能够引领政治制度变革，主要

在于这里的制度是传统国家中的制度。中国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最为关键的区分

在于理性化程度的不同，包括政权组织形式和行政组织化程度等。与现代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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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 （第一卷）》，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版，第６４０页。



的政治制度相比较，传统国家中的制度更加具有脆弱性、模糊性和不稳定性，这

种特性在派出制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现代国家中，当军事权力发生变化时，如

果存在成熟而稳定的政治权力，这种变化可以被控制在现有政治制度能够承受的

范围内。相反，在传统国家中，政治权力本身也是脆弱和不稳定的。当更加不稳

定的军事权力受到因天灾人祸而产生的突然动荡时，政治权力也会表现得动荡不

安。在两汉，这种政治的动荡表现为中央原本集中的支配性意志分裂开来，分散

到地方政府中去。而掌握了原本属于中央的权力的刺史或州牧，能够避免中央的

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新的央地权力分配局面会被固定下来，即制度化。

中央的派出制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地方化，当派出制实现了其终极地方化时，地

方就不再是中央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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